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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地方自治的宪政原则
!

上官莉娜

摘
!

要!法国实行地方行政%双轨制&$即在特定地方层面同时存在地方自治团体和中央

派驻机构$地方领土单位实行%有限自治&$遵循宪法所确定的自主管理原则$财政自治原

则$辅助原则以及禁止监护原则"法国的经验展现出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单一制国家实

行地方自治的可能路径和模式$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法国'地方自治'宪政'辅助原则

实行中央集权的法国与盎格鲁
]

萨克逊国家具有久远的地方自治传统不同$英国被视

为宪政的母国$其地方自治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逐步孕育$在强大的市民社会基础上自然

形成的$而法国的地方自治表现为国家)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并与地方民主发展的诉

求相聚合#相促进而逐步趋向成熟的"地方自治激励着地方制度创新以及制度竞争$极大

的激发了地方的活力#提升了其发展空间"

在法国地方制度中$有两个不同体系的公权力组织在同一个地域上发挥作用$一套体

系是由三个层级构成的地方领土单位)

A<DD4-E.M.EfO488.E<8./D4

*$或译为地方自治团体#地

方公共团体#领地团体#地方自治组织等$它是以地域为特征的地方自治团体$拥有自己的

财产和独立的预算权$依照宪法和法律对地方行政拥有决策权和管理权$并承担由此产生

的义务和责任$主要在大区)

N4

T

.<0

*#省)

H4

B

/8E?40E

*和市镇)

A<??,04

*实行民选自治"

另一套是中央政府派驻机构)

W48M.-4KSf-<0-40E8fKS4D

,

IE/E

*

!

$或称中央政府区域行政

机构)

>S?.0.KE8/E.<0E488.E<8./D4S4D

,

IE/E

*"

地方领土单位是法国地方行政机构$区别于国家行政$负责某一具体领域人口的利

益$它由三个标准确定!第一$领土单位被赋予法人资格$使之可以做出法律行动'与地方

分权相联系$领土单位行政自治'有权决定人事#预算等事项"相反$各部委$国家服务派

驻地方的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仅代表国家处理地方事务"第二$领土单位拥有固有权能

)

-<?

B

fE40-4K

B

8<

B

84K

*$即拥有自己特定的事权$其事权范围划分由国家立法机构$即议

会通过法律规定'领土单位并非国中之国$也就是说$既不拥有主权$也没有立法权$不能

自行动议设立新的机构"第三$领土单位拥有决策权$通过一个由民选议员组成的议会共

同商议行使决策权$各项决议由其执行机构付诸实施"自
%&&)

年
)

月
%C

日修宪以来$领

!#$C%

年的-地方分权法.原称为%驻外机构&)

W48M.-4K4XEf8.4,8KS4D

,

IE/E

*$

#$$%

年-共和国地方行政法.改称为

%下放机构&)

W48M.-4KSf-<0-40E8fKS4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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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称为%派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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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各级领土单位并非遵循同样的运作规

则$地位也不尽相同"

如表
#

所示$根据
%&#&

年法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法国本土和海外共有
)"5$)

个市镇$

#&&

个省"和

%"

个大区)本土
%%

个$海外
'

个*$法国海外大区同时行使省的职能$它们分别是瓜得罗普省2大区

)

7,/S4D<,

B

4

*$圭亚那省2大区)

7,

3

/04

*$马提尼克省2大区)

Q/8E.0.

a

,4

*$留尼旺省2大区)

Nf,0.<0

*"

作为公法人的地方自治政府行使一系列行政职能#组织选举$执行国家的法律"综合分析起来$法兰西

第五共和国宪法确立的地方自治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表
%

!

法兰西共和国地方领土单位)

#$%$

年*

市镇)

A<??,04K

*

其中!本土)

QfE8<

B

<D4

*

海外省)

HJQ

*

海外领土单位)

AJQ

*及新喀里多尼亚)

9<,M4DD4

]

A/DfS<0.4

*

)"5$)

)"!5&

##%

###

省)

Hf

B

/8E4?40EK

*

其中!本土)

QfE8<

B

<D4

*

海外省)

HJQ

*

#&&

$"

'

大区)

Nf

T

.<0K

*

其中!本土)

QfE8<

B

<D4

*

海外大区)

NJQ

*

科西嘉特别行政区)

-<DD4-E.M.EfE488.E<8./D4S4A<8K4

*

%"

%#

'

#

海外领土单位)

A<DD4-E.M.EfKS

,

<,E84

]

?48

*)

2<D

3

0fK.4P8/0g/.K4*1/DD.K4E\,E,0/*

Q/

3

<EE4*W/.0E

]

2.4884

]

4E

]

Q.

a

,4D<0*W/.0E

]

@/8ELfD4?

3

*W/.0E

]

Q/8E.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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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领土单位 )

A<DD4-E.M.EfhKE/E,E

B

/8E.-,D.48

*新 喀 里 多 尼 亚 )

9<,M4DD4

]

A/DfS<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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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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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各级地方领土单位采行自主管理原则$亦称为自由行政原则$即每级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特定的

法定事权范围$全体地方成年公民自主治理本地方公共事务而不受中央及其它政府干预$是%民选民治&

的具体体现"宪法
#%

章%地方领土单位&

5%

条)

%&&)

年
)

月
%C

日增修*第
#

款明确规定%共和国的地方

领土单位是市镇#省#大区#特别领土单位以及依宪法第
5'

条所规定的海外领土单位"所有其它地方领

土单位必须依法设立$必要时得依本条规定的地方领土单位来取代&"第
%

款规定%对在其层级能得以

最好实施的全部权能$领土单位负责做出决定&"可见$地方领土单位应在其职能范围内采取有利于地

方发展的决议$实施自主管理"

自主管理原则有四层含义!其一$各级领土单位有特定的事权范围$并拥有自己的公务人员和预算"

各级地方领土单位是地方分权的直接受益者$所谓%地方分权&$是指中央政府通过议会立法$将某些原

来由中央政府行使的事权及相应的财政资源让渡给某一级地方领土单位"地方自治政府都拥有特定的

事权$其范围由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其二$领土单位议会由地方民选产生"依据宪法
5%

(

#

条规定

)

%&&)

年
)

月
%C

日增修*$确立地方选举人的条件以及通过行使请愿权$要求地方议会在其权限范围内

进入决策机关的议事日程"依组织法规定$有关地方领土单位的议案或行政措施可以公民投票的方式

/

&5

/

!

"

在法国法律体系中$条例是指执行机构或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相对人制定的#具有普遍效力和执行力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具有

条例制定权的机构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领土单位"

%&&)

年$宪法委员会承认地方领土单位拥有有限的条例制定权!一方面$只有

规定中央政府法律的实施细则时$地方领土单位才能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即中央政府赋予其自由活动空间时$地方领土单位才

可以制定地方条例'另一方面$地方领土单位制定的条例既不能触及公共自由权利及其保障$也不能与法律和中央政府条例相违

背"地方领土单位制定条例的具体方式尚需组织法予以明确"总之$由地方领土单位制定的法律规范$无论从其数量$还是从其

影响上看$尚处于十分次要的地位"参见金邦贵!-欧盟国家地方税立法权问题初探.$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C

年第
#

期"

%&##

年法国%省议会&选举结束后$即从
%&##

年
)

月
)#

日起$位于印度洋的马约特)

Q/

3

<EE4

*根据一项
%&&$

年
)

月
%$

日通过的

全民公投结果$改变其法国海外省级行政实体)

A<DD4-E.M.EfSf

B

/8E4?40E/D4S

,

<,E84

]

?48

*的法律地位$正式成为法国的第
#&#

个

省$也即第
!

个海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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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选民表决"建立特殊领土单位或改变其组织章程$得依法征询所有选举人的意见'有关地方领土单

位地理范围的更改也应当征询选举人意见"其三$地方领土单位拥有条例制定权 )

B

<,M<.8

8f

T

D4?40E/.84

*"传统观点认为$单一制的法国与联邦制国家的区别在于$其地方政府既不拥有主权$也

没有立法权"然而
%&&)

年修订后的宪法
5%

条第
)

款明确赋予了地方自治政府条例制定权$%依照法律

规定的条件$领土单位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自主管理$并且为行使其权能$拥有条例制定权"&其四$地方领

土单位拥有实验权"宪法
5%

条第
'

款$%根据组织法的规定$地方领土单位或地方组织联合体在必要的

情况下可以根据法律或行政法规$在特定时间内实验性地调整其权限$但涉及公共自由或宪法保障权利

的实质条件除外"&授予地方政府试验权$是以尊重地方发展的多样性为基础$使其更具灵活性和适应

力$能够因时#因地制定决策和发展战略"

二#财政自治原则)

.

456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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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财政自治原则$是指地方政府拥有财政自主权力$即地方政府辖区内的居民借助权力机关#行

政机关等机构$依法自主决定财政预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等公共事务$不受任何个人和团

体的非法干预"地方财政自主权力包括财政预算自主#财政收入自主#财政支出自主和财政监督自主四

个方面"据此$地方财政自主的权力外延也可以界定为相应的四个方面!)

#

*地方财政预算自主权$主要

是指预算编制#审批和执行层面的自主权')

%

*地方财政收入自主权$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享有的筹集相应

收入的自主权力$意在强调地方政府稳定的自主财源')

)

*地方财政支出自主权$即在支出的类别#数额

以及优先次序上的自主权')

'

*地方财政监督自主权$即同级权力机关和政府监督部门对财政部门的监

督权!

"地方政府运作$必须要以一定独立的财政力量作为依托$它是地方自治的物质基础$财政自治

是地方政府自治的重要制度保障和衡量标准"

%&&)

年宪法修正案将领土单位的财政自治正式上升为宪法原则$在第
5%]%

条中$就地方领土单位

的财政自治制订了
!

项具体条款$其中第
#

款声明%领土单位享有可依法律规定条件自由支配的收入&'

第
%

款%地方领土单位可以征收全部或部分的物产税$法律可以授权它们在规定的范围内决定税基和税

率&'第
)

款规定%对于每一类领土单位$税收收入和其他自有收入构成其全部收入的决定性部分"组织

法确定这一规则实施的条件&'第
'

款规定了%所有在国家和地方领土单位之间的权力转移应伴随相应

资源的转移"由创设或扩张权力造成地方领土单位支出扩大的$要以法律来实现资源的分配&'第
!

款

%法律应该规定均衡的分担机制以促进不同地方领土单位之间的平等&"在法国$财政自治概念还指地

方税收优先于国家援助和借贷而在地方收入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宪法规定自有收入必须是构成地方

政府全部收入的决定性部分$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限制了国家援助的地位$因为国家援助被视为构成

了某种形式的监护'二是提升了地方税收收入的地位"

当然$地方财政自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以法国预算法为例$在以下四种情形中$中央政府可

以对地方政府实施预算控制!)

#

*地方议会在规定期限内未通过预算')

%

*地方议会通过的预算未能实现

真正的平衡')

)

*财政赤字达到一定百分比')

'

*某项强制性开支项目未被列入预算"

"此外$由于中央

集中了大部分财力$地方对其仍有较大的依赖性$中央借此设立许多信贷和补助资金"中央政府往往通

过规定某些具体条件$主动将地方政府活动纳入自己的政策目标体系"

三#辅助原则)

.

456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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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原则&又译作%从属原则&#%辅从原则&$作为政治原则有着久远的历史$最初是由中世纪的神

学政治家托马斯/阿奎那)

OL<?/K>

a

,.0/K

*在界定罗马天主教与国家之间关系时提出的$并得到罗马

天主教的认可$沿用了数百年"辅助原则由政治原则逐步演变为法律原则$它不仅是联邦制国家中普遍

/

#5

/

!

"

徐阳光!-地方财政自主的法治保障 .$载-法学家.

%&&$

年第
%

期$第
#)"

页"

潘小娟!-法国行政体制.$中国法制出版社
#$$5

年$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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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的基本分权原则$而且从欧洲大陆的发展来看$逐步适应欧盟这一独特国际实体的一体化发展进

程"

#$$%

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采用该原则作为欧盟成员国间责任分配的指导性原则$条约第
#

条

定义如下!%根据辅助性原则$在不属于其绝对管辖范围内$欧共体只有在成员国不足以实现所需采取的

行动目标时方可进行干预'因而在规模或影响力方面$这些目标将能够在共同体范围内得到更好的实

施"&具体而言$辅助性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D

*凡是个人能够独立承担的事务$政府任由个人自

己承担"如果个人无法独立承担$则由政府提供辅助")

%

*如果下级政府能够独立承担的事务$任由下

级政府承担"如果下级政府无法独立承担$则由上级政府提供辅助")

)

*国家对个人或上级政府对下级

政府的辅助不能代替个人或下级政府的自助!

"

辅助原则与传统单一制国家实行的剩余原则刚好相反$剩余原则主张地方政府只承担中央政府不

愿或不能承担的职责"在法国$辅助原则亦成为地方政府自治的宪法原则之一$它跨越了单一制及联邦

制国家结构的差别$呈现出在一体化发展中的普适性"辅助原则强调%永远将集体行动中的每一项任务

置于尽可能低的政府级别上&的理念"

$这种%去中心化&的取向彰显了地方自治精神"该原则没有直接

分配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而是确立较低层级政府应如何行使其权力$单纯从目的上

看$辅助原则并不特意限制某一方的权力'从实际运行效果考察$该原则成为捍卫较低层级自治政府正

当权力的屏障$这也符合地方政府及公民对该原则的作用所持有的预期"辅助原则作为处理中央与地

方$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宪法中得到肯定"宪法
5%

条第
%

款明确规定!%对在其层级

能得以最好实施的全部权限$领土单位负责做出决定"&这表明$能够在地方自治政府层面完成的事项$地

方政府具有决定权$只有在该层面无法实现的公共事务$才涉及到国家以及其他层级政府权力的介入"

与此同时$辅助原则存在一个前提假设$即上下级存在共同利益$两者有着共同的努力方向"在这

个意义上$可以对该原则与现代民主观念的相容性进行思考$现代民主观是以共同利益的诸多合理设想

可以并存为基础的"从%上级&决策机构的义务范围来看$辅助原则确立的是其消极义务$%上级&应当尊

重%下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由此引发另一个问题$%上级&是否也有积极义务$当%下级&没有充分履行

其任务时有无干预的必要"法国学者卡蓝默进一步提出%主动辅助&的概念以弥补传统辅助原则的缺

憾$认为提出具体解决方案的责任属于下级$但不能完全任其自主地采取行动$而是要符合一定的共同

指导原则#

"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政府之间权力的分配和比重会随着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变化$不可能

一劳永逸地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由于排他权和共享权的界线是不定的$辅助原则适用的空间就不会

一成不变"

四#禁止监护原则)

.

45675

.

-8

,

56/-4857/5(68-):/=/-))-

*

监护本来是民法上的概念$其本意在于对没有行为能力的主体的一种监督与保护"我们首先有必

要区分法国公法意义上的监督与监护这两个基本概念$监督指事后的监督措施$监护则特指事前的指挥

与命令"法国早在
#C5#

年
C

月
#&

日-省议会法.中$即已确定中央对%省&的%监护&关系"

#CC'

年
'

月

!

日针对市镇议会所公布的-市镇组织法.$将市镇也纳入中央的%监护&范畴"台湾学者徐正戎将监护

权归纳为四点!)

#

*中央或中央派驻地方机关拥有治理地方的决策权')

%

*地方议会的决议或地方自治法

规$在公布施行前$应先陈报中央或中央派驻地方机关审查')

)

*中央或中央派驻地方机关对前项决议或

法规$不仅可以进行%合法性审查&$也可以进行%合目的性审查&')

'

*中央或中央派驻地方机关$于必要

时$得代替地方议会及地方政府行使预算权或警察权$

"

#$C%

年实行地方分权改革之后$法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地方自治团体由上

下隶属的%监护&关系逐步转变为平等的%监督&关系"

#$C)

年
#

月
5

日颁布的-市镇#省#大区与国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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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莉娜!法国地方自治的宪政原则

限划分法.第
%

条就明确规定$禁止一个地方政府监护或指导另一个地方政府$标志着法国真正承认了

地方自治团体的法律人格"同时$监督的范围明显缩小$监督的方式由适当性监督转为合法性监督$事

前行政监督改为事后司法监督$即以%原则监督#例外监护&的模式取代了传统的全面监护模式"

%&&)

年修宪后该规定上升为宪法原则$宪法
5%

条第
!

款明确规定%任何一个地方领土单位都不得对另一领

土单位实施监护$如果有必要联合多个地方领土单位行使权力$法律可以授权其中的一个领土单位或地

方联合体共同组织行动"&

禁止监护原则意味着各地方领土单位之间没有等级关系$不存在相互的优越性$彼此没有上下隶

属#领导和管辖关系"如大区议会主席不能指挥省议会主席$也没有任何权力向某个市长下达命令"这

是因为不同层级议会的合法性来自于不同的选举$每一级议会只对其选区内的选民负责"同时中央政

府与各地方领土单位之间亦没有任何等级关系$例如$总统或总理没有任何权力对某一个大区议会主

席#省议会主席$或市长!发号施令"在这样的宪政框架之下$各级自治政府的公法人地位是完全平等

的"此外$就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中央对地方自治的监督并非由中央政府亲自为之$而是授权中央派

驻地方的机关以国家的名义施行"确立禁止监护的宪法原则彰显了地方自治精神$巩固了地方分权的

成果"

五#结
!

语

宪政框架内的地方自治往往要同时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二是国家与社会的关

系$三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具体而论$表现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

系$地方政府与公民组织#企业#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

格局中$法国宪法所确定的自主管理原则是其自治权顺利运行的前提和基础'财政自治原则是自治权运

行的保障$它强调了地方政府权责与相应资源匹配的要求'辅助原则动态解决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

级政府之间权力配置的问题'禁止监护原则确定了自治权运行过程中的监督方式"这四项宪政原则构

筑起法国地方自治的逻辑基础和实践依据"由此可见$在法国地方自治是宪法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法

国地方领土单位仅是一种自治行政体$

%&&)

年修宪之后才拥有了有限的条例制定权$其宪法地位尚不

及我国的地方政府"由宪法解释角度观之$我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权力机关$与国家权力机关性

质相同$而我国地方政府却缺乏宪法性的保障"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理应通过法律而不是

行政手段来解决$首先就是要回归宪法$重新理解宪法中有关地方制度规范的内容和基本精神$加强地

方政府自主管理$释放地方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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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国家的委托代理人)

>

T

40E

*$又是市镇民选行政长官)

AL4P

*$这种双重身份使其在管辖范围内执行行政

任务时获得更大的协调和一致"


